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請刊登市政公報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價字第1140939557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不動產估價師劉志鵬先生自行停止執業申請註銷開業證書(

事務所名稱：哲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、事務所地址：

臺南市中西區五妃街301號)乙案，經核尚無不符，並經本府

註銷開業證書（105）南市估字第000062號（印製編號：

000211）在案，請備查。

說明：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內政部
副本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請刊登市政公

報）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、會、局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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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副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

第1頁 共1頁

臺南市政府 函

708201
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黃曜賢
電話：(06)6322231分機6241
傳真：(06)6377387
電子信箱：scott831223@mail.tainan.
gov.tw


